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71 ）

重 新 委 任 主 席

佳邦環球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下列主席的調任事宜，

自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二日起生效：

1. 李正福先生辭任本公司主席一職，並留任作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一職；

2. 林正弘先生獲調任為本公司主席。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下列主席的調任事宜，自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二日起生效：

1. 李正福先生辭任本公司主席一職

李正福先生已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中重返羅格斯大學（「大學」）出任大學教授一職。根據大

學規定，李先生不獲允許出任上巿公司董事會的主席。因此，李先生已辭任本公司主席

一職，自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二日起生效，並留任作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一職。

2. 林正弘先生獲調任為本公司主席

新委任主席簡歷

林正弘先生，38歲，本公司執行董事。於調任為本公司主席前，林先生為本公司副主席

及執行董事。林先生負責本集團的整體業務發展營運策略。林先生於印刷電路板行業有

超過8年經驗。林先生曾出任佳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佳鼎」）的董事，並且為佳鼎目前

的股東。林先生連同其聯繫人及其他親屬擁有佳鼎已發行股本約8.23%的權益。自二零

零五年七月八日起，林先生已不再出任佳鼎董事一職。自一九九八年八月，林先生出任

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除上文所述者外，林先生於此調任日期前三

年，概無擔任其他上巿公司的任何職位或董事職務。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定義，林先生擁有本公司68,732,217股股份的權

益。

林先生的僱用條款

林先生與本公司訂立一項服務合約，自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起計，初步任期為三年。服

務年期可自動續期及延長一年（或有關執行董事與本公司於該初步年期屆滿時另行議定

的其他期間），除非任何一方於初步年期屆滿時或於其後任何時間向對方發出不少於三



個月的書面通知予以終止。彼擔任本公司執行董事的酬金為每年118,800美元。此外，

林先生亦可獲佳通科技（蘇州）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支付每年薪金人民幣

180,000元。該酬金乃參考其職務及中國同類職位的現行巿況而釐定。林先生是林儀婷

女士的胞弟，林女士為本集團的財務總監。

除上文所述者外，彼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

並概無與本公司訂立其他服務合約。

就林先生的調任及李先生的辭任，概無任何事項需敦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或本公司

股東注意。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林正弘先生、徐中先生及黃聯聰先生）、三名

非執行董事（李正福先生、周燦雄先生及Nguyen Duc Van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

偉霖先生、李家樑先生及佟達釗先生）組成。

承董事會命

佳邦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林正弘

香港，二○○六年一月二十日


